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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年以来全市教育系统4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的通报

各县（市、区）教育局纪检组，各市属公办高校纪委，局机关各科室，市直属各单位（学校）：

为严明纪律，发挥警示作用，现将我市今年以来各地查处的教育系统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一、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原总务主任林水湖违规收受工程承包商贿送的现金及购物卡等问题。

2011年至2012年底，林水湖利用担任学校总务主任的便利，在负责学校基建工程监管过程中，收受工程承包商贿送的现金及购物卡，合计价值205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2016年4月25日，安溪县纪委给予林水湖开除党籍处分。

二、南安国光二中校长、原党支部书记黄再基违规公款超标准接待，社会捐款不入帐，虚开发票套取基金等问题。               

黄再基在任期间，先后七次使用公款超标准接待，合计消费9756元。社会捐款134300元不入帐，用于校庆活动相关费用。虚开发票套取资金3000元用于支付超标准接待。2016年6月24日，南安市纪委给予黄再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免去其党支部书记职务。

三、惠安人民政府教育督学陈继伟违规接受个体经营者请托，收受礼品，自行发放试卷编写补贴等问题。

2012年至2015年，陈继伟在担任惠安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影响，接受个体经营者请托，收受礼品，多次参加可能影响执行公务的宴请，自行发放试卷编写补贴8100元，惠安县纪委给予陈继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惠安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程谷川违规发放补贴等问题。

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程谷川违规为本单位9人发放试卷编写补贴共计7200元，惠安县纪委给予程谷川党内警告处分。

以上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发生，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职工无视纪律规矩，仍然我行我素，不收手、不收敛，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教职员工都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特别是今年各类学校秋季开学在即，“教师节”即将来临，违规招生、择校乱收费、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易发多发，必须高度重视。要加大对违反师德行为的监督查处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严禁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偿补课等专项治理，教育引导教师不忘初心、潜心育人。各级教育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大对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查处力度，凡是在学生收费、财政资金拨补、职称评聘、自主招生等涉及师生利益领域中，发现吃拿卡要、虚报冒领、截留私分等问题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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